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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

码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0

32

812

15984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4422.2246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6月13日

第2016068期 投注总额：658464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9 1 3 4 2 0 蛇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158期 投注总额：531850元

02 03 13 14 15

奖池累计115.2247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
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
为准。 2016年6月13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63

3239

奖金

0元

3006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158期

浙江销售2640516元，返奖额1237877元。“七乐彩”亿元
派送6月4日开始，每期200万，连续35期，详见浙江福
彩网。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6月13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2792956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7635元

浙江中奖注数

971

0

1274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9 2 0

福彩七乐彩
第2016068期 投注总额：10510788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20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0注

12注

227注

925注

9813注

18030注

116794注

奖金

0元/注

30919元/注

3269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奖池累计金额259.7256万元。下期派奖金额1000万
元。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6月13日

03 05 10 12 16 19 30

当事人：康建军；民族：汉；性别：男；年龄：51 岁；公民身份证号码：
430511196405098012；常住户口地址：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陈家桥乡方桥
社区居民委员会1组21号；联系电话：18658267165

你在规定期限内未履行我局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浙甬镇
卫医罚〔2015〕0029号）中规定的义务。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催告，请你自收到本催告书（浙甬镇卫强
催〔2016〕006号）次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人民币壹万捌仟元整、加处罚款
壹万捌仟元整缴至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镇海区支行，地址：镇海区招宝山
街道苗圃路28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
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收到催告
书后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请你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申
辩，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特此公告。 宁波市镇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6年6月15日

催
告
书
送
达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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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世赫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原杭州世赫投资有限公司）、黄昌斌：
本委已受理（2016）杭仲（房）字第00085号申请人毛丽霞与你方的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

《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应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提交答辩书、举证的期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16年9
月20日下午2：30在本委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湖
墅南路356号，电话0571－88394582）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杭州春飞石材有限公司：本委依法受理申请人刘志海与你单位拖欠劳动
报酬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送达你单位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杭经开劳人仲案字[2016]第005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
一、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杭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春飞石材有限公司：本委依法受理申请人王真贵与你单位拖欠劳
动报酬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送达你单位相关文书，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杭经开劳人仲案字[2016]第0058 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
如下：一、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
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杭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雅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闫争鸣诉你单位支付劳动报酬
等劳动争议一案（杭经开劳人仲案字[2016]0118号）。因无法与你单位联系，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
知书等。希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本委定于2016年7月25日9时30分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沙街
道智格社区商业街（杭州下沙石材市场对面）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开庭审理
此案，希你单位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予以缺席裁决。本委联系电
话：0571－86910702。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嵊州市宴边海海鲜馆：汪磊峰等13人与你单位工资、二倍工资劳动争议
一案，本委已依法受理。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现
特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嵊劳人仲案字〔2016〕第158号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
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6年7月12日下午三
时在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嵊州市剡城路369号二楼）开
庭审理此案，请按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嵊州市平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任君苗与你单位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
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险、医疗费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已依法受理。因无法向你
单位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现特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嵊劳人仲案字

〔2016〕第170号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本委定于2016年7月29日下午三时在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庭（嵊州市剡城路369号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按时参加庭审，否则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仁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本委对申请人吴圣君与被申请人杭州仁诚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工资等劳动争议一案已撤诉结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桐劳仲案字[2016]第0135号仲裁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
仲裁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桐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上海雍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嵊州分公司：黄辉良、竺章君与你单位工
资、经济补偿金劳动争议一案，本委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单位送
达，现特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嵊劳人仲案字〔2016〕第 065 号仲裁裁决书，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裁决如下：一、上海雍进机械科技有限

公司嵊州分公司支付黄辉良工资11800元，支付竺章君工资12000元，以上
工资共计23800 元。二、上海雍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嵊州分公司支付黄辉
良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1500 元，支付竺章君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金 1500 元，共计 3000 元。三、以上一、二项共计 26800 元，此款于本裁决书
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付清。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
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不服本裁决的，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嵊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
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申请强制执行。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陶伟：本委已受理你诉桐乡市正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工资、双倍工资、经
济补偿金劳动争议一案，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
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桐劳人仲案字〔2016〕
第0153号案件受理案件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及有关材料，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6年7月12日14时
3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桐乡市振东新区中华路98号桐乡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八楼）开庭审理此案，请提前到本委办理手续并准时到庭参加庭
审。逾期不到庭，本委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
六条第一款视为撤回仲裁申请。 桐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重庆鑫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孙建军诉你单位关于工伤保险
待遇争议一案。因直接和邮寄均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仲裁告知书及举证通知书。限你单位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6年7月28日09时
3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舟山市新城海天大道681 号行政中心1号楼226
室，电话：2281540）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
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日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舟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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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02民初2150号
何辰方：本院受理原告邵彦翔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民
初 2150 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3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71号

朱秀媛、朱礼进：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4）杭西执民字第410号

邹祖铭：本院受理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申请执行邹祖铭执行一案，依法委托深圳市国
策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深圳市国策房地产土
地估价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对萧山区新塘街道商业
城商城西路127-177号二至三层房屋进行评估，现已
作出深国策评字F[2015]120019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现予公告送达，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
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向杭
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
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3280号

杭州梵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包
章生诉你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民商
事诉讼须知、风险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962号

张兢、李普民：本院受理原告蒋惠萍诉被告张
兢、李普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 1962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512号

浙江成达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谢济林、周智慧：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科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
成达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谢济林、周智慧、谢松均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杭江商初 字 第 251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1073号

富阳昌林纸业有限公司、董佳源、陈如君：本院
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14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230号

黄志成、杜妍：本院受理浙江高诚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9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229号

聂勇、张美琼：本院受理浙江高诚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960号

浙江西门冲片有限公司、浙江福威重工制造有
限公司、嵊州西门冲片有限公司、邢震、刘建英：本院
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3041号

陈卫洪：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高诚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陈卫洪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3041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外初字第77号

杭州亨林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臻然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冯红华、阮红：本院受理原告仲利国际租赁
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亨林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臻然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冯红华、阮红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江商外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470号

上虞市金泉纺织有限公司、绍兴市佳宁服饰辅
料有限公司、浙江欧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王镇夫、
王美娟、钱国兴、李定娟、徐伟祥、陈露：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传票、民商事诉讼须知、
风险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等。原告诉请你们归还
借款本金200万元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681号

张磊、杭州沿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天
威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张磊、杭州沿景科技有限公
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815号

台州市方向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浙江盾
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897号

朱则海：本院受理原告严君伟诉被告朱则海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28日上午9：
30在本院二楼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5118号

陈燕舞:本院受理原告孙兴富诉被告陈燕舞保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19日9时在本院第
四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5956号

杨来根: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顺昌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诉被告杨来根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
20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783号

何利香、任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富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诉被告何利香、朱乃根、
任君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111民初17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缴纳
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413号

浙江应氏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东
洲综合码头建设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应氏物流有限
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 4413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959号

何丙君、徐巧云、余明华：上诉人喻军民就
（2015）杭富商初字第959号原告费惩非诉被告喻军
民、富阳市东南纸业有限公司、孙丙国、蒋永伟、何丙
君、何华丰、何军力、徐巧云、蒋先军、王永金、余明
华、蒋红霞、俞洪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判决书提起上
诉。现依法向何丙君、徐巧云、余明华公告送达上诉
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将依
法审理。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707号

盛建达、柴亚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富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源支行诉被告何文依、盛胜
明、盛建达、柴亚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送达相关开庭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6年9月28日15时，在本院9号法庭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238号

沈健宏、裘鑫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诉被告沈健宏、裘鑫梅、邵
军荣、黄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送达相关
开庭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9月
28日14时30分，在本院9号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015号

叶筠：本院受理原告周海苗与被告叶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0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一、被告叶筠归还原告周海苗借款本金855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
周海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252号

李炜：本院受理原告李峰与被告李炜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2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被告李炜归还原告李峰借款本金100000元，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953号

浙江天豪置业有限公司：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阳支行与被告忻微娜、浙江天豪置业

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3953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2
号楼，301办公室，电话：58835149）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115号

孙勇群、陈沛铭：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阳支行与被告孙勇群、陈沛铭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11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2号楼，301办公室，电
话：58835149）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954号

钱小明、吴燕芳：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阳支行与被告钱小明、吴燕芳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95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2号楼，301办公室，电
话：58835149）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504号

武汉市太行冶金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富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武汉市太行冶金
材料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公告同时向你们送达开庭传
票，本院定于2016年9月29日9时，在杭州市富阳区
人民法院1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405号

富阳市平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朱政诉被告富阳市平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证据副本、公民代理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
被告富阳市平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为其垫付
的保险费87791.21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
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的金额履行完毕止的逾期付
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8月30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登法
庭开庭审理。被告如逾期不答辩将视为其自愿放弃
诉讼权利，如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可以
缺席审理并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